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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支持計畫對國中自閉症學生行為 
問題處理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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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學校教師運用行為支持計畫處理一位自閉症學生之干擾行為，旨在使用

功能評量了解個案干擾行為的功能、行為支持計畫的發展情形、以及探討行為支持計

畫之成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法之撤回設計，研究對象是就讀普通國中啟智班二年級的自

閉症學生，參與研究之教師包含個案的相關教師，共有六位。 

研究結果顯示，運用功能評量確實能找出個案干擾行為的功能，而行為支持計畫

的內容是根據功能評量結果所發展，實施行為支持計畫後能有效地減少個案的干擾行

為，也能讓個案習得正向行為，且皆具有維持的效果，此外，行為支持計畫的社會效

度良好且能改善個案的生活品質。 

關鍵詞：行為支持計畫、功能評量、干擾行為、自閉症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何處理身心障礙學生的行為問題，一直

是特殊教育教師所關切的問題（鈕文英，民

90；Gartin & Murdick, 2001）。過去，對行為

問題的看法多是負面的，因此傾向抑制或消除

行為問題，如採取處罰、隔離等策略（Ruef, 

Higgins, Glaeser, & Patnode, 1998）。近十年  

來，由於教育理論與實務研究的進步，不論對

「行為問題的認識」或「處理方法的選擇」都

有了重大的改變（鈕文英，民 90），從以前視

行為問題為負面、不具意義，轉變為視行為問

題有正面意義、具備某種功能，欲藉由「功能

評量」（functional assessment）來了解行為問

題的功能；而對行為處理的看法也從單一地消

除行為問題，轉變為多元而正向的處理策略，

藉由「行為支持」（behavioral support）的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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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以功能評量為基礎，在自然情境中重新調

整環境並教導個體新的技巧，以預防的角度來

處理行為問題。 

國外近十幾年來與功能評量和行為支持相

關的研究相當多，Carr 等人（1999）在綜合性

的分析研究中發現，行為支持的方法在處理有

嚴重行為問題的重度障礙者身上成效良好，然

而未來需更重視教師與家長的需求，增加實用

性和應用性。而國內亦有不少研究者進行關於

身心障礙者行為問題處理的研究報告，例如王

芳琪（民 87）、魏景銓（民 90）、嚴英慈（民

90）等人均在介入前進行功能評量；然而這些

研究中多數缺乏相關教師的參與和全面課程的

介入，那麼研究者所發展的處理策略是否能被

研究個案的其他重要人士接納並採行，研究結果

所產生的成效是否能在其他時間繼續維持，是否

能在個體的生活中產生真實的改變（Horner, 

2000; Horner & Carr, 1997），這些被行為支持

所強調的「社會效度」，也是實務工作者最迫切

關注的議題，目前較缺乏這方面的相關研究。 

因此當研究者在實務工作中面臨一位有行

為問題的自閉症學生時，興起運用行為支持計

畫處理其行為問題的想法。根據此想法，本研

究之目的為嘗試在自然情境中，邀請相關教師

參與，對個案的行為問題進行功能評量，試圖

找出其行為功能，據以發展及實施行為支持計

畫，並探究其對減少個案行為問題，以及增加

正向行為的成效。 

二、名詞解釋 

(一)行為支持計畫 

行為支持是以功能評量為基礎，採用個別

化、正向、全面而多元的行為處理策略，訓練

適當的行為來取代行為問題，以預防行為問題

的發生，並操縱前事和安排有效的行為後果來

支持個體，增加處理效果，最後達到的目標不

只在行為問題的減少，更重要的是個體適當行

為的增加和生活型態的改善，而行為支持計畫

的發展和實施均強調使用團隊合作的方式來達

成（鈕文英，民 90；Bambara & Knoster, 1998; 

Gartin & Murdick, 2001; Janney & Snell, 2000）。

本研究所指的行為支持計畫，是根據行為功能

評量結果所發展之支持計畫，由相關教師於自

然情境中共同實施。 

(二)自閉症學生 

本研究中所指的自閉症學生，是經由公立

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為自閉症，領有身心障礙手

冊，並就讀於高雄市國中啟智班的一位學生。 

(三)行為問題 

Janney 和 Snell（2000）把行為問題按優先

處理的順序分為三類：破壞的（destructive）、

干擾的（disruptive）、分心的（distracting）。

本研究所指的行為問題，是指研究者透過觀察

與訪談相關人士後選擇出個案的目標行為屬於

「干擾行為」，並界定為「用不適當的方式

（如發言前未舉手、擅自離座），且未經教師

同意，出現干擾教學的行為」，包括「言語干

擾」和「行為干擾」兩類。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行為支持計畫對國中自閉

症學生行為問題處理之成效，而行為支持計畫

的發展需以功能評量為基礎，故這部分將探討

功能評量的理論與實施，行為支持的理論與實

施，以及相關研究。 

一、功能評量的理論與實施 

(一)功能評量的意義 

功能評量是一種藉由收集各種行為問題的

資料，有系統地分析那些維持行為問題的變項，

這些變項由後果、前事和情境事件組成，是一些

可能引起行為問題的特定線索（楊瑛，民 88；

Horner & Carr, 1997）。其目的是在探討行為和

環境的關係，以分析行為的功能，進而增進行

為介入的效果與效率（張正芬，民 89；楊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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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88；Sugai, Horner, & Sprague, 1999）。 

(二)功能評量的實施方法與實施程序 

ONeill 等人（1997）指出功能評量有三種

方法：收集相關人士提供的資料（ informant 

methods）、直接觀察法（direct observation）

和功能分析法（functional analysis）（引自鈕

文英，民 90，第 72 頁）。此外，評量方法又

可分為直接和間接兩種方式，直接觀察法和功

能分析法屬於直接評量，收集相關人士提供的

資料則屬於間接評量。 

目前功能評量已發展出許多的評量方法，

但對實務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自然

情境中實施功能評量時，哪些是適當、有效率

又有效果的方法？目前似乎沒有一個令人滿意

的答案。因此雖然在學術領域中有關功能評量

的資訊越來越豐富，許多研究也指出其在臨床

上的有效性；然而功能評量被使用的頻率卻偏

低，實務工作者也不完全支持功能評量的模式

（Johnston & ONeill, 2001; Scott & Nelson, 

1999）。研究者身為實務工作者，為了提高在

自然情境中實施功能評量的可行性，參考 Johns-

ton 和 ONeill（2001）在應用情境中實施功能

評量的流程圖（如圖一，於自然情境中實施功

能評量。在此流程中，介入者可依據對學生和

環境的熟悉情形來決定採用間接評量，或發展

行為功能假設，而後視行為功能假設被接受與

否來決定接下來的評量方法。由於研究者於個

案國中二年級時才接任導師，尚不熟悉個案，

故一開始實施間接評量，訪談各科教師、家長

和醫師，以發展對情境、行為和功能的基本假

設，形成假設後，進行直接觀察以收集資料，

再從直接觀察的資料中驗證先前的假設，據以

發展介入策略，並不斷作評估及修正。 

二、行為支持的理論與實施 

(一)行為支持的實施策略 

Janney 和 Snell（2000）指出，行為支持計

畫應包含三種策略：第一，預防的策略，是藉

由改變可預測的行為前事和情境事件來預防行

為，此即前事控制和生態改善策略；第二，教

導的策略，是藉由教導個體一個可替代、更可

被接受的行為來達到同樣的目的，此即行為訓

練策略；第三，反應的策略，是藉著當行為問

題發生時，做出不會增強行為問題的反應，但

替代行為出現時，做出使此行為達到目的的反

應，此即後果處理策略。這些策略是為了改變

從功能評量中收集來的資訊，預防策略是要改

變行為的前事，教學策略要是改變行為本身，

反應的策略則是要改變後果。以下分別討論行

為支持的三種處理策略。 

1.前事控制策略 

前事控制策略主要藉由功能評量所得的資

訊，來操縱容易引起行為問題的明確前事，而

前事控制的目的除了要預防行為問題的發生，

也要引發適當行為的產生。前事控制策略有以

下幾種形式：(1) 消除引發行為問題的前事；(2)

修正引發行為問題的前事；(3) 將容易引發行為

問題的困難前事分散在較簡單或愉悅的事件

中，可增加對困難工作的容忍度；(4)增加可以

促進正向行為的前事；(5) 若無法避免負面前事

的發生，可藉著介入其他活動以中斷或緩和負

面前事的影響力（Bambara & Knoster, 1998; 

Koegel, Koegel, & Dunlop, 1996）。 

2.行為訓練策略 

前事控制策略雖有其效果，但環境中的前

事不可能完全受到人為的控制，所以要教導個

體某些能力以面對環境中的各種挑戰（Schloss 

& Smith, 1998）。Bambara 和 Knoster（1998）

將行為訓練的內容分為三類：第一類是教導替

代技能，首先要根據功能評量所了解的行為功

能，選擇適當的替代行為加以訓練；第二類是

教導一般技能，它雖然無法替代行為問題，但

可以擴展個體的能力，使其更能處理所面對的

問題情境，以預防行為問題的發生；第三類則

是教導因應和容忍的技巧，有時個體會面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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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應用情境實施功能評量的流程圖 

（引自 Johnston & O'Neill, 2001, p. 206） 

 

法避免的問題情境，或其需求無法立即被滿

足，在此情況下，個體須學習如何因應困難或

等待的情境（施顯烇，民 84；鈕文英，民 90；

Bambara & Knoster, 1998; Meyer & Evans, 

1989）。 

3.後果處理策略 

Bambara 和 Knoster（1998）指出最好的後

果策略需依個體的能力、理解程度和功能評量

的結果來量身訂做，介入有兩個目的：增加替

代技巧的使用和減少行為問題產生的結果。首

先，在增加替代技巧的使用方面，通常是使用

增強策略，應留意一開始的增強需立即且一

致，使替代技巧的運用與行為問題達到同樣的

結果，而增強物的選擇盡可能符合行為的自然

結果，如讚美、社會互動或參與喜歡的活動

等。其次，在減少行為問題產生的結果方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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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熟悉該學生和

該環境？ 

實施間接評量 

（訪談、問卷） 

曾實施過間接評量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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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讓個體知道行為問題不再能獲得預期的結

果，且該行為是不被社會接受的。 

三、與行為支持相關的研究 

(一)國內相關研究之探討 

近年來，國內有關處理身心障礙者行為問

題的研究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研究情境和介入

者多在學校自然情境中，並以教師為主要介入

者，研究者不再侷限在操弄的實驗情境下處理

行為問題，可見在國內由實務工作者在應用情

境中處理行為問題的方式已漸受重視。然而多

數研究，如：郭勇佐（民 86）、黃裕惠（民

87）、王芳琪（民 87）、溫婉琪（民 90）、林

蕙芬（民 90）、許又勻（民 90）、魏景銓（民

90）、嚴英慈（民 90）等，參與研究的教師僅

有一人，缺乏其他教師的參與，而在時間方

面，也僅選擇部分課程進行研究和介入；因此

行為問題的處理雖已由實驗室走入自然情境、

由研究者轉向實務工作者，但在參與教師及介

入時間兩方面，仍無法擴及多數的教師及類化

至其他課程，無法達成教師團隊合作及全面介

入的目標。所以本研究嘗試將與個案相關的教

師納入研究計畫中，並將介入時間擴大為個案

在校的所有課程，使行為問題的處理更能符合

實務工作者在自然情境中的需求，以全面性的

介入來擴大行為問題處理的成效。 

國內相關的研究除了重視應用情境中的行

為問題處理外，亦傾向在介入前先實施功能評

量，以了解行為問題的功能，增進處理策略之

成效，可見功能評量在行為問題的處理上已成

為必要之程序。相關研究中所使用的功能評量

仍以常見的三種方法為主：收集相關人士提供

的資料、直接觀察、功能分析，從使用單一評

量方式到兩種以上的評量方法都有。使用單一

功能評量的研究以收集相關人士提供的資料為

主，郭勇佐（民 86）和王淑貞（民 90）皆採用

「行為動機評量表」進行功能評量。使用兩種

功能評量方式的研究最多（許又勻，民 90；郭

香君，民 90；黃裕惠，民 87；嚴英慈，民

90），以收集相關人士提供的資料和直接觀察

為主。而王芳琪（民 87）、溫婉琪（民 90）、

林蕙芬（民 90）和魏景銓（民 90）的研究則同

時採用「收集相關人士提供的資料、直接觀察

和功能分析」三種功能評量方式。不過，上述

研究中對於應實施哪一種功能評量並沒有一致

的標準和程序，究竟三種功能評量方式的使用

時機為何，最有效率且適宜的功能評量程序為

何。研究者發現 Johnston 和 O'Neill（2001）發

展的功能評量程序（見圖一），相當符合實務工

作者在自然情境中的使用需求，故參考使用之。 

國內相關研究在處理策略方面，多數研究

都能依據功能評量結果發展處理策略，而在策

略的使用方面，部分研究運用單一處理策略，

如：郭勇佐（民 86）、林惠芬（民 90）、郭香

君（民 90）等人採用後果處理策略中的增強策

略；黃裕惠（民 87）採用前事控制策略中的事

前提示和協助。部分研究運用兩種處理策略，

如：溫婉琪（民 90）和嚴英慈（民 90）同時採

用前事控制策略中的改變情境、增加提示，以

及後果處理策略中的增強策略；王淑貞（民

90）、魏景銓（民 90）則是同時採用行為訓練

策略和後果處理策略，運用教導研究對象可替

代問題行為功能的適當行為，並輔以增強策略

強化此一適當行為。目前的相關研究中，僅有

王芳琪（民 87）和許又勻（民 90）同時採用前

事控制、行為訓練和後果處理三種策略。由上

述的探討，可發現國內多數研究的處理策略係

根據功能評量來擬定，然而部分研究並沒有清

楚地展示功能評量的資訊如何導向處理策略的

發展，而行為支持計畫應包含的三種策略也較

少見於國內的研究報告，尤其被認為最能有效

影響行為問題的行為訓練策略，被研究者使用

的頻率亦不高，多數研究者採用單一處理策略

或使用前事、後果處理等外在控制的策略。然

而也有少數研究者開始嘗試使用行為訓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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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甚至同時使用三種策略，本研究亦嘗試根

據功能評量之結果，從預防、教學和反應三個

向度來擬定行為處理策略，試圖運用多重而完

整的介入策略，增加介入之成效。 

(二)國外相關研究之探討 

國外在以前就相當重視身心障礙者行為問

題處理的研究，尤其近十幾年來與功能評量和

行為支持有關的研究更蔚為風行，研究數量相

當多，故研究者將範圍縮小至一九九二至二

○○二年與處理干擾行為有關之文獻，發現國

外在研究對象、情境和參與人員方面相當多樣

化，研究對象涵蓋特殊幼兒、學齡特殊兒童、

甚至罹患癡呆症的老人；研究情境則是自然情

境和隔離情境皆有，若在自然情境中則參與人

員多為平日之教師或治療師，若在隔離情境中

則參與人員多為研究者，整體而言，仍是以自

然情境為多（Blum, Mauk, McComas, & Mace, 

1996; Buchanan & Fisher, 2002; Coleman & 

Holmes, 1998; Jayne, Schloss, Alper, & Menscher, 

1994; Koegel, Koegel, Hurley & Frea, 1992）。

至於功能評量方法，多數研究會使用兩種以上

的評量方法，訪談、行為動機評量表、直接觀

察、功能分析仍是常被使用的方法，並且依據

功能評量的結果發展處理策略，有許多研究使

用後果處理策略中的增強策略作介入（Bu-

chanan & Fisher, 2002; Coleman & Holmes, 1998; 

Jones, Drew, & Weber, 2000）；然而也有不少

研究同時運用行為訓練策略和後果處理策略中

的增強策略來加強介入的成效（Blum et al., 

1996; Jayne et al., 1994; Koegel et al., 1992）。 

由於國外相關的研究相當多，已有研究者

從綜合性的分析研究中發現行為問題處理的重

大發現和研究趨勢。Carr 等人（1999）分析一

九八五到一九九六年間，一百零九篇處理身心

障礙者嚴重行為問題的相關研究，有以下的發

現：第一，行為支持的方法可廣泛應用在有嚴 

重行為問題的重度障礙者身上。第二，在介入

前先使用功能評量、在自然情境中由實務工作

者實施，以及將重要他人的改變納入介入計畫

都有增加的傾向；但是在結合多元介入、生態

環境的改變、長期類化與維持、社會效度方面

則沒有增加的趨勢。第三，多數研究結果顯示

能減少行為問題，而提升正向行為的研究有增

加的趨勢。第四，在介入前實施功能評量的成

功率較未實施功能評量者多了兩倍，介入計畫

若包含環境的改變則成功率較高，由實務工作

者共同介入的成功率較僅由研究者介入的高。

第五，研究結果普遍無法反應使用者的需求，

對家長和教師而言，較關注的議題是長期行為

的改變、生活型態的支持、介入策略的實用

性，以及是否能適切地符合複雜的實際社會系

統等，然而一般研究較關注於嚴謹的實驗控

制，目前的研究方向還未能聚焦在使用者所關

切的議題上。 

綜合上述討論，國外在行為問題處理的相

關研究數量已達一定程度，且能從中分析出未

來進一步之研究趨勢，其中最重要的趨勢即是

重視實務工作者的需求，聚焦在其所關注的實

用性議題上，意即強調「社會效度」，這也是

國內行為問題處理上較缺乏的部分。研究者身

為第一線的特殊教育教師，常常面臨身心障礙

學生出現嚴重行為問題，覺得欲處理學生的行

為問題必須進行全面的介入，考慮相關教師的

參與和介入計畫的實用性等，這些正是目前行

為問題處理所強調的社會效度。故本研究嘗試

將社會效度納入研究之重點，在自然情境中以

全面時間的介入為目標，邀請相關教師參與功

能評量和處理策略的擬訂，設計含蓋前事控

制、行為訓練、和後果處理的多元介入策略，

據以實施並評估、修正，使處理過程能更具實

用性、處理效果能廣泛地被相關人士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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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受試研究法（single-sub-

ject research designs）之撤回設計（withdrawal 

design）。由於本研究個案只有一位，且為了

比較行為支持計畫實施前後的差異，故採用適

合於研究少量樣本的單一受試研究法，並在各

種研究設計類型中，選擇撤回設計，此設計過

程為：先收集基線資料，接著在處理期引進行

為支持計畫；當處理結果達到預定目標後，撤

除部分行為支持計畫，以檢視介入效果的維持

情形。本研究的架構如圖二： 

 
 
 
 
 
 
 

 
 
 
 
 
 
 
 

圖二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自變項是依據相關文獻以及個案

干擾行為功能評量的結果，所發展之行為支持

計畫。計畫之發展是以研究者為中心，並根據

個案之個別性進行初步之構思，再透過一對一

或一對二的方式調查、訪談各科教師的意見以

收集相關資料，整合各科教師意見並形成計畫

後，由相關教師共同時實施。處理策略包含：

前事控制、行為訓練、和後果處理策略，實施

時間為一天中的所有上課時間。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個案干擾行為的減少情

形，和正向行為的增加情形。個案干擾行為的

選擇是研究者透過觀察及訪談相關人士的方

式，收集關於個案所有行為問題的資料，再由

各科教師依據行為問題的優先處理順序，選擇

出個案的目標行為是在各科學習中出現頻率最

高的「干擾教學的行為」，並將「干擾」界定

為「用不適當的方式（如發言前未舉手、擅自

離座）且未經教師同意，出現干擾教學的行

為，此行為包含語言干擾和行為干擾兩種類

型。而正向行為則是經由功能評量結果所發展出

取代干擾行為功能的替代行為，其界定為「舉手

叫名並等待後方能表達需求」之正向行為。 

由於本研究於自然情境中進行，且參與研

究的人員眾多，干擾變項包括了相關教師、課

程類型、突發事件和家長，研究者對可能干擾

自變項對依變項效果推論的變項作如下的處

理：各科教師對個案的態度主要分為嚴厲管教

和消極應對，課程則分為靜態和動態，個案的

認知能力尚佳，幾乎能參與各種課程，課程參

與主要受興趣和教師態度影響，個案喜歡動態

干擾變項 

1.相關教師 

2.課程類型 

3.突發事件 

4.家長 

自變項 

行為支持計畫 

依變項 

1.干擾行為次數的減少情形 

2.正向行為次數的增加情形 

研究對象 

一位國中 

自閉症學生 

介入 產生

可能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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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也較畏懼管教嚴厲的教師，故上述兩種

情形上課配合度高；因此對於不同教師和不同

課程類型所造成的干擾，主要是透過與教師頻

繁的討論，以及運用各種調查表整合教師意

見，也運用「行為支持計畫檢核表」來檢核教

師間策略實施的一致性。然而，對於自然情境

中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以及家長自成一格的管

教方式則不易控制，僅能透過觀察記錄，以了

解其帶來的可能影響。 

二、研究場所和參與對象 

本研究場所是第一位研究者任職的學校，

為高雄市某所國中的啟智班。參與研究的教師

包含雙導師兩名（研究者個案雙導師之一，於

個案升二年級後才擔任其導師）、專任教師四

名、實習老師三名，教授課程的節數由三節至

十七節不等。 

本研究之個案，十五歲，男性，就讀高雄

市某國中啟智班二年級，身心障礙手冊類別為

重度自閉症。目前主要照顧者為個案的姑姑，

姑姑對個案的管教甚為嚴格，故個案對姑姑最

為懼怕，在家中表現相當乖巧。個案認知能力

尚可，能識簡單字彙，有口語表達能力，但咬

字不清且說話速度快，口語表達較含糊，熟悉

者較能理解其表達意涵；能簡單表達自己的需

求，但多以問句形式表達，表達的問句結構和

類型較為有限，句型相當固定，且喜歡重複詢

問。個案非常喜歡和人互動，但缺乏基本的社

會互動技巧，只會反覆而不當地詢問或觸碰他

人，常造成他人的困擾；情緒方面，容易被小

事物刺激，引發高度亢奮的情緒，且伴隨著大

笑、不斷碰觸物品等衝動行為。 

三、研究工具 

(一)個案行為問題之訪談大綱 

研究者於研究開始階段，為了解個案之重

要相關他人對個案行為問題的看法進行訪談，

訪談對象包含各科教師、家長和醫師。 

(二)學校作息行為觀察記錄表 

研究者為了解個案在學校所表現的行為全

貌，於開學後運用學校作息行為觀察記錄表，

針對個案在校的作息進行兩個月的密集觀察。 

(三)目標行為功能評量表 

研究者參考 ONeill 等人（1997）及鈕文英

（民 90）的資料，在選擇及界定個案的目標行

為後編製，以了解行為問題的功能。 

(四)教師意見調查表 

此工具是為了使相關教師對行為支持計畫

的各個成份達成一定的共識，意見調查的項目

包含：個案目標行為之界定、目標行為干擾程

度之排序、目標行為計數方法之界定、行為支

持計畫之擬定、以及終點行為標準之界定。 

(五)行為出現次數記錄表 

此工具主要是了解個案干擾和正向行為在

實施過程中的變化情形，內容包含目標行為出

現次數及行為簡述，記錄表的形式分為研究者

使用的目標行為出現次數記錄總表，以及各科

教師使用的目標行為出現次數記錄表。 

各科教師於使用行為出現次數記錄表進行

觀察記錄之同時，有三位觀察者（含研究者和

兩位受過訓練的實習教師），針對其觀察次數

的四分之一，遍布所有階段作觀察信度檢核。

研究者採用次數比率的方式，計算在訓練期各

科教師與觀察者的觀察信度在 82%至 87%之

間；基線期的觀察信度在 87%至 95%之間；處

理期的觀察信度多數在 91%至 96%之間，僅有

一 組 未 達 80% ； 維 持 期 的 觀 察 信 度 則 皆 為

100%。 

(六)晤談及觀察記錄表 

研究者為了解行為支持計畫實施之情形

後，於開始行為支持計畫實施後，即頻繁地與

各科教師進行晤談，並隨時觀察個案在日常作

息的表現，另外也請各科教師於目標行為出現

次數記錄表中簡述個案於課堂上的行為表現，

研究者再將各科教師之觀察記錄彙整於晤談及

觀察記錄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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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行為支持計畫檢核表 

此工具運用於介入處理期間，選擇部分課

程作檢核，分為教師自評和觀察者評量兩種形

式，其目的是檢核各科教師於實施計畫階段，

評量個案行為之功能以及據以實施行為支持計

畫之一致性。 

(八)實施行為支持計畫後之訪談大綱 

研究者於行為支持計畫實施結束後，為了

解各科教師對於計畫實施過程及成效的看法進

行訪談。 

四、資料分析 

(一)處理策略使用一致性分析 

本研究也分析教師策略使用一致性，在處

理期和維持期間，每一至二週挑選一節課，請

各科教師和觀察者填寫「行為支持計畫檢核

表」，再求兩者勾選之選項的一致性，採用點

對點一致性比率。 

(二)社會效度的分析 

Schloss 和 Smith（1998）指出行為問題的

處理需考量社會效度，有三種指標，即目標、

程序、和結果的社會效度（鈕文英，民 90），

本研究社會效度的指標和驗證方法如表一。 

表一  本研究的社會效度指標和驗證方法（修正自鈕文英，民 90，第 109 頁） 

指標 方                           法 

目標 

1.訪談家人和各科教師，了解個案迫切需處理的行為問題。 

2.觀察個案的學校作息，了解行為問題的全貌。 

3.運用行為問題調查表，找出個案行為問題的優先處理順序。 

程序 

1. 訪談家長和各科教師，初步了解個案行為問題的功能；以直接觀察的方式進行功能

評量，並與各科教師討論個案行為問題可能的功能。 

2. 運用功能評量的結果擬定行為支持計畫，並以調查表了解各科教師對處理策略之意

見。 

3.在處理過程中，請三位觀察者檢核處理過程的一致性。 

結果 處理過程結束後，訪談各科教師，對整個處理過程進行主觀的評鑑。 

 

(三)資料結果的分析 

1. 量的分析：研究者將基線期、處理期和

維持期所觀察的資料點繪製成曲線圖後，進行

視覺分析及 C 統計分析。 

2. 質的分析：質性資料的分析主要是研究

者於研究前後階段，對相關人士進行非正式訪

談後所作的記錄以及各科教師的觀察記錄，經

整理及編碼，以了解相關人士對個案行為問題

的看法及對整個行為支持計畫的想法和建議。 

五、研究程序 

本研究程序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選擇個

案並徵求參與教師的同意；第二，收集相關文

獻並進行文獻探討。第三，發展與實施行為支

持計畫，此過程包含觀察個案之行為問題、選

擇並界定個案之目標行為、實施目標行為的功

能評量、發展行為支持計畫、進行參與教師對

目標行為的計數訓練，接著實施基線期評量、

開始實施行為支持計畫，最後追蹤行為維持的

情形並訪談各科教師以瞭解計畫實施的社會效

度。第四，收集並分析相關資料；第五，撰寫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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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行為支持計畫之發展 

(一)目標行為的功能評量 

1.收集相關人士提供的資料 

研究者於上學期開學後的兩個月內，透過

訪談的方式，向各科教師、家長和醫生收集有

關個案行為問題的資料，除了發現個案主要行

為問題的種類外，也發現各科教師和家長面對

個案的行為問題時，常用的處理策略包含：回

應、制止、警告要處罰、時間約定、條件交

換、忽略、轉移注意力，每個策略的使用成效

並不一致，「警告要處罰」、「條件約定」較

能長時間抑制個案的行為問題，但成效因人而

異，導師較為嚴格，抑制效果較長，而家長最

為嚴格，抑制效果可長達一至二星期。關於個

案行為問題的目的，各科教師、家長和醫師認

為可能包含了獲得注意、獲得事物、逃避事物

以及自我刺激。 

2.直接觀察 

研究者使用「目標行為功能評量表」，進

行為期二十九天的觀察，觀察時間包含固定之

日常作息及一天全部之課程。研究者將評量結

果分為言語干擾和行為干擾兩類，如圖三和

四。 

由圖三可發現，個案言語干擾可分為五種

形式，其中詢問時間、作息或已知問題；要求

事情或活動；要求食物或物品；要求肯定或逃

避責罰四種之功能為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詢

問時間、作息或已知問題，以及要求事情或活

動，皆具有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兩種功能，而

引起注意的功能次數較多；要求食物或物品的

功能則是希望獲得事物；要求肯定或逃避責罰

的功能有三種，多數是想引起注意或逃避事

物，少數是想獲得事物。另外，報時或報告作

息是不需與人互動的行為，其功能為自我刺

激。再由圖四可發現，個案行為干擾也可分為

五種形式，除了碰觸他人的功能是引起注意

外，其他形式皆反映出同樣的功能，即獲得事

物。 

 

 

 
 
 
 
 
 
 
 
 
 
 
 
 
 
 

圖三  個案言語干擾的功能評量結果 

 

個案言語干擾的功能（145 個事件） 

要求事情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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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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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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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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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次 

引
起
注
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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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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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得
事
物
，26

次 

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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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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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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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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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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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個案行為干擾的功能評量結果 

 

(二)行為支持計畫的擬定 

從功能評量的結果中歸納個案干擾行為的

功能多數是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少數是逃避

事物和自我刺激，研究者即依此功能評量的結

果為基礎，再配合個案的特質擬定行為支持計

畫。在擬定處理策略的同時，也採納以前使用

時有所成效的策略，並配合新擬定的策略進行

部分的調整和修改，這些採納的策略包含：回

應、調整課程、避免特殊刺激、教導忍耐和等

待、忽略、口語斥責、剝奪或延宕應有的權

利，以及與家長合作、將個案帶離學校環境等

策略。個案干擾行為的處理策略發展摘要如圖

五之說明。 

1.前事控制策略 

前事控制策略有五項，包含：訂定行為契

約、課前提供互動機會並預告作息或活動、以

正向語言提示正向行為、調整課程以符合能

力、以及盡量避免或預告特殊刺激的發生。

「訂定行為契約」是針對個案喜歡結構化、規

則化的行為特質；「課前提供互動機會並預告

作息或活動」是同時針對個案引起注意和獲得

事物（想了解作息）的功能；「以正向語言提

示正向行為」是針對個案逃避事物（逃避被責

罵）的功能，也同時對個案欲獲得事物之功能

提供事前的引導及規範；「調整課程以符合能

力」是針對個案因無聊而引發的自我刺激的的

功能；「盡量避免或預告特殊刺激的發生」則

是避免個案獲得事物的功能，預先將引發個案

干擾行為的前事除去。由於個案的行為功能

中，多數是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的功能，由處

理歷史中得知忽略個案的需求只會引發個案更

強烈的行為問題，因此本研究運用前事控制策

略，在未出現行為問題前即給予注意，並提示

欲引起注意或獲得事物的適當方式，滿足個案

的需求後，方能有效教導正向行為。 

2.行為訓練策略 

行為支持計畫包括三類正向行為的訓練，

第一類為替代技巧的訓練，乃教導個案「先舉

手叫老師，並等待老師回應後才能表達需求」

的替代行為，並選擇此替代行為作為本研究欲

觀察及評量的正向行為；第二類為一般技巧的

訓練，乃「教導適當豐富的對話句型與人溝

通」；第三類為因應和容忍技巧的訓練，乃

「教導忍耐和等待的能力」。 

個案行為干擾的功能（58 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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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個案干擾行為的處理策略摘要圖 

 

3.後果處理策略 

為了使正向行為產生效果，當個案表現

出正向行為時給予正向的回應，讓個案明瞭表

現正向行為則能得到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的功

能；並以在行為記錄卡上記優點，搭配一天的

代幣增強，和一週的食物或活動增強，以及正

向語言重新指令的方式，促進個案正向行為的

表現。另外，為了使個案的干擾行為無法達到

功能，當干擾行為有引起注意的功能時，採用

忽略的策略，使該功能無效；若忽略的策略無

效或干擾行為有其他的功能時，則採用合理、

教育性的後果處理策略，首先使用斥責並記錄

缺點的策略，若該策略無效，則進一步使用延

宕或剝奪應有權利的策略。如果干擾行為在一

堂課中出現達十次以上，且連續出現半天以

上，則需實施危機處理計畫，分為兩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為將個案帶離教室，第二個等級為

將個案帶離學校，在家休息，待其情緒穩定

後，再返回教室。 

二、行為支持計畫之實施 

(一)行為支持計畫的運作方式 

1.主導教師角色之形成與教師間合作方式 

本研究所選擇之運作方式需符合自然情境

之條件，故考量不易定期召開共同討論之會

議，以及熟悉個案之教師人選後，由擔任個案

雙導師之一的研究者成為行為支持計畫運作之

前事控制策略 

1. 訂定行為契約 

（提示正向行為） 

2. 課前提供互動機會並預告作息或活動 

（滿足引起注意及獲得事物的功能） 

3. 以正向語言提示正向行為 

（避免逃避責罰及滿足獲得事物的功能）

4. 調整課程以符合能力 

（避免因無聊引發自我刺激的功能） 

5. 盡量避免或預告特殊刺激的發生 

（減少引發干擾行為的前事） 

後果處理策略 

1. 表現正向行為時給予正向回應 

（使正向行為產生效果） 

2. 以在行為記錄卡上記優點的方式，搭配

增強策略，來鼓勵符合行為契約的行為 

（增加正向行為的使用） 

3. 以正向語言重新指令 

（增加正向行為的使用） 

4.忽略要引起注意的干擾行為 

（促使干擾行為無法獲得注意） 

5.口語斥責干擾行為並記錄缺點 

（合理、教育性的後果） 

6.剝奪或延宕應有的權利 

（合理、教育性的後果） 

干
擾
行
為 

行為訓練策略 

1. 教導舉手叫老師，並等待教師回應後才能表達需求 

（教導替代的技巧以滿足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的功能）

2. 教導適當豐富的對話句型與人溝通 

（教導一般的技巧） 

3. 教導忍耐和等待的能力 

（教導因應和容忍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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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者，並採取一對一的方式與相關教師進行

討論，再整合意見，形成一致之計畫，並掌握

其運作。 

2.邀請相關教師參與之方式與原則 

本研究邀請相關教師參與之方式是利用下

課或該教師的空堂時間進行討論，以對相關教

師產生最低程度的干擾、以及不造成教學負擔

為原則；此外，任何須書寫、記錄之書面資

料，都以最方便教師使用的原則來發展，如表

格化、以勾選為主等。 

3.整合及協調相關教師之意見 

由於本研究無法透過相關教師共同討論的

方式形成共識，因此採取意見調查的方式，由

研究者思考需尋求教師共識的議題，並發展簡

單易填的教師意見調查表供教師勾選，即可收

集相關教師的意見。 

4.尋找相關人力資源的協助 

本研究採取以研究者為中心的方式主導行

為支持計畫之運作，主導者本身所需花費的時

間和精力相當多，故研究者也尋找相關人力資

源的協助，包括：邀請實習教師擔任觀察者、

尋求較積極參與處理計畫的相關教師和專家學

者給予研究者各方面的協助與支持。 

(二)行為支持計畫的實施過程 

1.基線期 

基線期於第二學期開學後即開始實施，為

期四週，有效紀錄天數共十六天。此期間不給

予特殊處理，僅由各科教師進行觀察紀錄。 

2.處理期 

實施基線期四週後，於第五週進入處理

期，開始實施行為支持計畫。處理期共進行九

週，有效紀錄天數共三十二天。 

此階段開始介入行為支持計畫中的各項策

略，研究者已於介入前一週分別向各科教師說

明和討論計畫實施的方式和細節，但計畫進行

的第一天的第一節課是由研究者對個案和同儕

說明計畫實施的內容和方式，包含：行為契約

書的內容和意義，以及行為表現記錄卡的使用

方式，並利用轉交記錄卡之機會，教導個案如

何表現「先舉手叫老師，並等待老師回應後才

能表達需求」的正向行為，除了請同儕協助示

範外，也多次隨機教導個案正向行為的表現方

式並反覆練習。之後的課程，各科教師開始施

行各項處理策略，並請他們於剛開始實施的階

段，多給予個案提示及練習正向行為之機會，

若出現干擾行為則以正向言語重新指示之，盡

量避免忽略或斥責，以增加個案習得正向行為

的機會。 

研究者於此期間隨時訪談教師策略實施情

形及個案行為變化情形，並視教師上課需求或

個案行為表現進行細部調整；另外也選擇部分

比例的課程進行行為支持計畫實施情形之檢

核，由教師和觀察者分別填寫「行為支持計畫

檢核表」，以檢核教師策略實施的一致性。 

處理期各科教師持續進行干擾行為出現次

數之紀錄，另外增加正向行為出現次數之記

錄，正向行為之界定為：個案必須能夠同時做

到「先舉手叫名以引起教師注意」以及「等待

教師回應後才能表達需求」兩項要求才能算表

現出正向行為。 

3.維持期 

處理期進行至第九週，個案的行為表現在

最後二至三週已呈現穩定的狀態，且適逢第二

次月考結束，故進入維持期。維持期進行兩

週，共十天，個案行為仍持續表現穩定，故結

束行為支持計畫。 

此階段是撤回行為支持計畫中不屬於自然

情境中該有的成分，即在行為記錄卡上記優

點，以及一天的代幣增強，和一週的食物或活

動增強。首先，為使行為支持計畫達到最符合

自然情境的狀態，將記錄卡轉換為全班同學每

天皆使用的聯絡簿，聯絡簿上同樣有紀錄每節

課表現情形之表格，個案於每節剛上課和下課

後皆須用適當的表達方式轉交給教師及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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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紀錄卡的實施方式相似。 

(三)行為支持計畫中策略的使用情形 

1.策略使用的一致性 

參與實施策略檢核之人員共有五組，策略

一致性之檢核結果為：處理期各科教師與觀察

者在策略使用方面所得的一致性百分比在 80%

～100%之間，有兩組達 100%；維持期的一致

性百分比則在 88%～100%之間，有四組達

100%，整體而言，策略使用的一致性高。 

2.各項策略使用的頻率及影響因素 

訪談相關教師後發現，教師經常使用的策

略有六種，包含前事控制策略的「課前提供互

動機會並預告作息或活動」、「以正向語言提

示正向行為」，行為訓練策略的「教導適當表

達方式並學習判斷時機」，後果處理策略的

「表現正向行為時給予正向回應」、「依行為

契約的規定獎懲其上課表現」、「以正向語言

重新指令」。教師較少使用的策略包含行為訓

練策略的「教導適當豐富的對話句型與人溝

通」和「教導忍耐和等待的能力」，以及後果

處理策略的「延宕或剝奪應有的權利」。影響

教師使用策略的因素包含：策略使用後的效

果、課程內容的需求、欲增強正向行為、個案

行為表現情形及研究者給予的建議。 

3.策略使用的過程 

剛開始實施計畫時，各科教師在策略實施

方面皆盡量以預告、提示及教導為主，以期個

案能學會舉手叫名並等待的正向行為。介入數

天後，個案已學會舉手但卻不會等待老師的回

應，研究者便與各科教師進行討論並作細部的

調整。處理計畫後期，個案的行為表現逐漸穩

定後，各科教師的策略使用也進行部分調整，

課前提示、能力訓練和事後重新指令的次數都

減少許多，持續使用的策略則是「表現正向行

為時給予正向回應」、「依行為契約的規定獎

懲其上課表現」。 

策略的使用除了由各科教師運用於課堂

中，研究者也運用於平日的作息中，運用過程

中，研究者有兩點發現：(1)預告作息或活動並

提示正向行為能有效降低個案的干擾行為；(2)

有非例行活動時，如戶外教學，是教導個案豐

富對話句型的良好時機。 

三、行為支持計畫對個案干擾行為和正向 
行為的影響 

(一)行為支持計畫對個案干擾行為的影響 

原先設定的干擾行為分為言語干擾和行為

干擾，後來在研究期間，由於家長認為行為干

擾的嚴重性高，經常積極介入，帶回家自行管

教，個案行為干擾的次數已逐漸減少；研究者

於是在最後的結果分析階段，不再將干擾行為

分為兩類，而將之合併。圖六和表二呈現運用

行為支持計畫前後，個案干擾行為出現次數的

結果分析摘要。 

由圖六和表二可看出，個案的干擾行為在

基線期的平均水準為 21.8，水準變化為 38，趨

勢穩定度為 38%，水準穩定度為 19%，呈現不

穩定且負向的趨勢，且曾一度介入第一等級的

危機處理策略。進入處理期後，剛開始雖然較

不穩定，但後期則漸趨穩定，平均水準大幅降

為 3.6，平均水準的變化降低了 18.2，趨勢線呈

現下降且正向的趨勢，表示個案的干擾行為大

幅下降，而基線期至處理期階段間的趨勢變化

效果呈現正向，而兩階段間的重疊百分比為

13%，且 C 值為 0.77，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

階段間的趨勢變化效果相當明顯，行為支持計

畫對減少個案干擾行為有顯著的效果。進入維

持期後，平均水準下降為 0.4，平均水準的變化

降低了 3.2，趨勢線呈現平行的趨勢，個案的干

擾行為持續下降，而處理期至維持期階段間的

趨勢變化效果呈現正向，且 C 值為 0.74，達.01

的顯著水準，顯示階段間的趨勢變化效果仍是

相當明顯，維持期仍有明顯的介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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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平均水準；        ：趨勢線；     ：介入危機處理策略 

圖六  個案干擾行為出現次數圖 

 

表二  個案干擾行為出現次數之分析摘要表 

階   段 基線期 處理期 維持期 

階
段
內
變
化 

評量天數 16 32 10 

趨勢       (－)       (＋)      (＝) 

趨勢穩定度（%） 38 78 0 

平均水準 21.8 3.6 0.4 

水準範圍 15-26 13-2 1-0 

水準變化 38 18 1 

水準穩定度（%） 19 25 0 

階
段
間
變
化 

趨勢變化效果 處理期／基線期（正向） 維持期／處理期（正向） 

水準間變化 11 1 

平均水準的變化 18.2 3.2 

重疊百分比 （%） 13 100 

C 值（Z） 0.77**(5.46) 0.74**(4.94) 

註：**p < .01 

基線期 處理期 維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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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為支持計畫對個案正向行為的影響 

圖七和表三呈現運用行為支持計畫，教導

個案「先舉手叫老師，並等待老師回應後才能

表達需求」之正向行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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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平均水準；       ：趨勢線 

圖七  個案正向行為出現次數圖 
 

表三  個案正向行為出現次數之分析摘要表 

階   段 基線期 處理期 維持期 

階
段
內
變
化 

評量天數 16 32 10 

趨勢        (＝)        (＋)       (＝) 

趨勢穩定度 （%） 100 63 90 

平均水準 0 12.5 14 

水準範圍 0-0 3-13 14-15 

水準變化 0 14 3 

水準穩定度 （%） 100 56 90 

階
段
間
變
化 

趨勢變化效果 處理期／基線期（正向） 維持期／處理期（正向） 

水準間變化 3 1 

平均水準的變化 12.5 1.5 

重疊百分比 （%） 0 100 

C 值（Z） 0.95**(6.74) 0.61**(4.06) 

註：**p<.01 

基線期 處理期 維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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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七和表三可看出，個案在基線期並沒

有出現「舉手叫老師」之正向行為，進入處理

期後，平均水準大幅上升為 12.5，平均水準的

變化增加了 12.5，趨勢線呈現上升且正向的趨

勢，個案的正向行為大幅上升，而基線期至處

理期階段間的趨勢變化效果成正向，且兩階段

間的重疊百分比為 0%，C 值為 0.95，達 .01 的

顯著水準，顯示階段間的趨勢變化效果相當明

顯，行為支持計畫的介入對個案正向行為的增

加有相當明顯的效果。進入維持期後，平均水

準上升為 14，平均水準的變化增加了 1.5，趨

勢線呈現平行的趨勢，個案的正向行為持續增

加，而處理期至維持期階段間的趨勢變化效果

呈現正向，且 C 值為 0.61，達 .01 的顯著水

準，顯示階段間的趨勢變化效果仍是相當明

顯，維持期仍有明顯的介入成效。 

四、研究結果之社會效度 

(一)教師對行為支持計畫成效的觀感 

1.個案干擾行為的變化情形 

整體而言，各科教師皆認為個案的干擾行

為變化很大，干擾行為出現次數明顯減少，甚

至未再出現，例如教師 S 表示：「這個變化蠻
多的，剛開始的時候，他嚴重到影響其他學生的
上課。不過現在就蠻穩定的，現在干擾的行為降
低滿多，幾乎沒有。」（920523 晤 S）又例如 I

師表示：「覺得比較不用顧慮他，不用花很多精
神處理他的行為問題。」（920523 晤 I） 

2.個案正向行為的習得情形 

個案在一開始學習正向行為時，花費較長

的時間；介入約兩週，個案才逐漸學會舉手叫

名並等待教師回應之正向行為，但仍有出現干

擾行為；處理後期，個案舉手詢問並等待老師

回應的正向行為已表現穩定，僅偶爾需提示。  

整體而言，各科教師皆認為個案已學會正

向行為。有教師相當肯定個案的學習成果，例

如：「很好阿，都會舉手了，像剛剛綜合工一上
課就舉手問體育課上什麼。」（920521 晤 Z）

有教師認為正向行為的習得雖不易，但學會後

有助於學習類似的正向行為，例如：「一開始
會比較不好學，很難破冰，但教會之後，再教其
他東西就比較會好上手，一旦有建立起規則就比
較 好 教 ， 像 從 卡 片 變 成 聯 絡 簿 就 很 好 學 」
（920523 晤 I）。有教師認為個案在等待教師

回應方面的學習尚未穩定，但可接受偶爾遺忘

舉手的行為，例如：「剛開始也是不會，教了一
天才會舉手，不過還是不會等待。現在會舉手
了，等待也有學到，不過有時候還是不會等
待。」（920522 晤 L）另外，各科教師和研究

者也發現，個案在詢問內容上和以前不同，有

時會出現符合課程和情境的詢問內容，例如 U

師發現：「下午生活教育課，出現了提問卡片以
外的行為，是針對課堂中出現有興趣的教材（奶
茶）舉手詢問，且只詢問『是奶茶嗎？』並無其
他衝動行為。」（920409 觀 U） 

3.個案其他行為的變化情形 

各科教師認為行為支持計畫也產生了其他

附加效果，像是學習能力的增進，以及和同學

之間關係的改善。例如：U 師表示：「現在上
課會比較專心，詢問次數減少，專心等於就有學
習，學習能力就出現了…我覺得跟同學關係有改
善，以前同學很排斥他，現在上課同學都願意跟
他一組，他下課也會跟同學玩」（920523 晤

U）。 

(二)教師對實施行為支持計畫的觀感與建議 

1.教師對實施行為支持計畫的觀感 

各科教師皆能認同此一行為支持計畫的實

施過程，有些老師認為運用正向、教導的策略

處理行為問題較處罰、抑制更能產生成效，例

如 U 師表示：「我喜歡這種正向行為的技巧。
這給學生一個自尊，我們在處罰學生的時候，很
難給他一個尊嚴，應該支持他給他正向的發展，
而不是負向的壓抑。」（920523 晤 U）有些老

師認為使用這些策略符合個案自閉症的特質，

有明確的規則和獎懲，教導正向行為以滿足需

求而非忽視。例如教師 S 表示：「要去教他一
些正向的行為，不是忽略，忽略反而會一直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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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教他對話、等待。」（920523 晤 S）教

師 I 則表示：「因為有增強，有明確的規定他要
做什麼或不應做什麼，像預告或提示的策略就是
給他一個規則可循。」（920523 晤 I） 

2. 教師實施行為支持計畫遭遇的困難與提

供的建議 

教師在使用策略時，有兩位教師遭遇較大

的困難是面對其他學生時，要求不一致，擔憂

對個案不公平，例如教師 S 表示：「我還是會
擔心影響到其他小朋友，因為在教他的時候，其
他學生若都不用教，我想會不會對他是特殊要
求。」（920523 晤 S）因此，他建議能全班一

起實施，也有些老師希望能運用於其他有行為

問題的學生身上（920522 晤 L）。另有老師提

出行為支持計畫要花費較多時間，較為複雜，

例如 I 師表示：「但是整個實施起來會比較複
雜，比較沒辦法對每個學生都這樣，如果只有一
個學生比較麻煩，就可以全心來處理，但如果全
班都要用這種複雜的處理，老師可能會很挫折
吧！」（920523 晤 I） 

五、綜合討論 

(一) 行為支持計畫對個案干擾行為處理成效

之討論 

本研究運用的行為支持計畫包括了三個要

素：(1) 依據各科教師共同實施之功能評量結

果，擬訂行為支持計畫；(2) 運用個別化、正

向、全面而多元的行為處理策略；(3)由個案的

相關教師於自然情境中共同實施。本研究的結

果顯示這三個要素對於個案干擾行為的處理扮

演極重要的角色，茲討論如下。 

1.功能評量的使用 

功能評量的實施的確助於擬訂有效的、個

別化的行為支持計畫，這也印證了 Carr 等人

（1999）所指出的：在介入前實施功能評量的

成功率較未實施功能評量者多了兩倍；它也與

國內外運用功能評量發展行為處理方案的研究

結果一致（例如：王芳琪，民 87；林惠芬，民

90；Buchanan & Fisher, 2002 等）。另外，本

研究依據 Johnston 和 O'Neill（2001）所提出的

功能評量流程，決定使用何種方式進行功能評

量，確實較為具體可行，此流程提供實務工作

者清楚的方向。 

2.行為處理策略的使用 

運用個別化、正向、全面而多元的行為處

理策略確實能減少個案的干擾行為和增加正向

行為，研究結果發現前事控制策略的確能有效

預防個案干擾行為的頻率，同時也能引發其正

向行為的產生。行為訓練和後果處理策略確實

能讓個案學得｢舉手叫老師」的替代行為，而使

其需求能夠得到滿足，進而減少干擾行為的出

現率；研究者試著計算三個階段干擾行為和正

向行為次數的 Pearson 積差相關，發現 r (58)＝

- .82, p＝ .00，表示正向行為和干擾行為呈現顯

著的負相關，且達 .01 的顯著水準。這樣的結

果正呼應了 Janney 和 Snell（2000）等人的主

張：增加正向行為不僅能替代行為問題，更能

促使行為長期的改變，這正是行為支持的精神

所在。本研究結果顯示即使在維持期，褪除了

處理策略，仍保留處理效果，表示增加正向行

為確實能提升行為處理的維持效果，這也和過

去介入干擾行為的研究結果一致（例如：Blum 

et al., 1996; Jayne et al., 1994; Koegel et al., 

199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效是多元

策略的結果，而無法推論哪一個策略較為有

效。 

個案因干擾行為減少，學習較能專注，學

習能力顯著提昇；習得正向行為後，溝通能力

也增進許多，與人對話的適當性和豐富性有明

顯的進步；整體行為穩定後，人際關係也漸入

佳境，各科教師和家長對個案的態度明顯改

善，同儕也願意接納個案；由此可知，行為支

持計畫也間接地改善了個案的生活品質。雖然｢

舉手叫老師」的替代行為有顯著增加，但在

「以適當豐富的對話句型與人溝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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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和等待」兩方面技能的教導成效則較為

有限，這可能是因為這兩項技能的難度較高，

加上未提供各科教師充分和明確的訓練，以致

教師較少教導這兩項技能，未來需與各科教師

討論具體的教導方式。 

3.邀請個案相關教師共同參與的模式 

本研究邀請個案之所有相關教師共同參

與，於自然情境中進行全面時間的介入，所產

生的成效確實能提高行為處理方案的社會效

度，並展現成效在個案全天的學校生活中，這

也呼應了 Carr 等人（1999）所說的：由實務工

作者共同介入的成功率較僅由研究者介入的

高。本研究考量現實環境，採取由研究者主

導，一對一與相關教師溝通的運作方式，雖然

頗為可行，但在過程中遭遇到意見不一致時，

協調起來就較耗費心力。未來可考慮在重大有

歧見的議題上開會直接討論，以取得共識。其

他學校在運作此模式時，可考慮學校的環境和

條件，發展出適合的合作方式。 

(二)行為支持計畫實施過程之討論 

在行為支持計畫的實施過程中，研究者發

現了兩點值得探究的問題，一為同儕的參與，

一為採取和同儕一致的介入策略，二者是否會

影響行為支持計畫的介入效果，討論如下。 

1. 同儕的參與是否會影響行為支持計畫的

介入效果 

本研究的行為支持計畫僅針對個案實施，

並未教導同儕舉手發言或問問題，S 老師在接

受訪談時即表示是否會讓同儕覺得個案接受特

殊待遇，甚至個案也可能會覺得自己很特殊；

而且由於同儕沒有參與，個案因而缺乏模仿的

機會，這是否導致初期不穩定的介入效果，值

得進一步探究。因此未來可考慮將同儕納入行

為支持計畫中，檢視介入的效果是否會更快速

而穩定。 

2. 採取和同儕一致的介入策略是否會影響

行為支持計畫的介入效果 

研究者以在行為記錄卡上記優點的方式來

增強正向行為，然而這種方式僅針對個案來實

施，其他同學則是記優點在聯絡簿上。之後在

維持期，褪除行為記錄卡，也記優點在聯絡簿

上，雖然剛開始個案有些不習慣，但後來也能

產生效果；這使得研究者思考到如果在處理期

也和同儕一樣，記優點在聯絡簿上，使其實施

方式和行為記錄卡相同，如此處理策略是否更

能融入自然環境，是否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

這點值得探究。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是學校相關教師以行為支持計畫介

入一位有干擾行為之自閉症學生，研究結果發

現：運用功能評量確實能找出個案干擾行為的

功能，並依據此功能評量結果擬定行為支持計

畫，而此行為支持計畫不僅能有效地減少個案

的干擾行為並能讓個案習得正向行為，且都有

維持的效果。除此，參與教師也都肯定實施之

成效，顯示此計畫之社會效度良好；最後更發

現計畫能改善個案的生活品質，對於個案的學

習能力、人際關係和溝通表達能力皆有正面的

影響。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實施，於研究設計、研究對象、

目標行為的選擇以及行為支持計畫的發展與擬

定上皆僅適合本研究之獨特情境，在推論和應

用上需審慎考慮。 

三、研究建議 

(一)對教師處理行為問題的建議 

1.運用功能評量找出學生行為問題的功能 

本研究可提供教師在處理學生行為問題之

前，思考學生行為問題背後的原因，藉此一不

同的思考方向來發展更適宜的處理策略。 

2.行為支持策略的擬定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202‧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教師在擬定行為支持策

略時，思考以正向行為來替代行為問題，並思

考如何運用多元處理策略，以及逐步褪除的策

略。此外，也提供教師思考如何擬定具體而明

確的訓練策略，以提高策略的可行性及使用

率。 

3. 尋求相關教師的參與及合作、擴大處理

層面 

學生的行為問題影響層面通常不會只侷限

於部分課程或時間，建議教師處理學生的行為

問題時，尋求相關教師的參與及合作、擴大處

理的層面，不僅能擴大處理成效，也能使相關

參與人員皆受益。相關教師若無法以理想的團

隊合作方式進行，亦可採用以熟悉學生的教師

為主導者，整合相關的教師和人力資源，一樣

能達成多數教師共同合作處理學生行為問題的

目標。 

(二)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1.擴展研究對象的類型和行為問題的類別 

未來的研究可嘗試運用行為支持計畫於不

同類型障礙學生以及不同行為問題類別上，以

了解行為支持計畫在其他研究對象及其他行為

問題的處理效果。 

2.擴大研究參與對象或處理層面 

未來的研究可將同儕納入研究參與對象或

將處理層面擴及其他同儕，除針對個案進行處

理外，也考量班級同儕的影響力，擴大處理的

層面。 

3.探究和同儕一致之介入策略的有效性 

未來在擬訂處理策略時，可考慮盡可能融

入自然環境，和同儕一致的介入策略，並檢視

其處理效果。 

4.持續追蹤研究個案的行為表現 

若欲了解長期的行為支持計畫成效應持續

追蹤個案的行為表現，尤其是跨學期或跨學年

的行為表現。 

5. 探討其他相關教師合作以處理學生行為

問題的模式 

建議未來的研究可探討其他相關教師合作

以處理學生行為問題的模式，提供更多可行的

合作模式供實務工作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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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on 

intervening disruptive behaviors for a student with autism. 

The withdrawal design of a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subject was a 8th-graded student with autism in a self-contained clas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There were six teachers attending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was effective in identifying the 

functions of disruptive behaviors, the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was directly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information.  The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was effective to reduce disruptive 

behaviors and effective to advance the abilities of using the alternative skills and both of the 

effects could be maintained.  Beside, teachers confirmed the effects of the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and the social validity of effects was good and the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could improve this 

subject’s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behavioral support plan, functional assessment, disruptive behavior, autism 


